附件2

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
[bookmark: _GoBack]（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删去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八项。
二、删去第十七条第一项。
三、删去第十八条第一项。
四、将第七十四条中的“第二项、第四项”修改为“第三项”。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《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，重新公布。

